
未在缴纳期限内缴纳保险费的情形

缴纳保险费 － 缴纳期限和缴纳保险费选项－

作为事业主，依法负有为员工缴纳厚生年金保险、健康保险、海员保险以及子女·育儿拠出金的责任。
每月保险费的缴纳期限为次月最后一日。缴纳保险费时，可以选择通过银行账户自动转账，或使用保
险费缴纳通知书进行缴纳。

如未在缴纳期限内缴纳保险费

如果未能在缴纳期限内缴纳保险费，年金事务所将通过电话联系、发送催缴函（督促状）或上门催缴
等方式，督促尽快缴纳欠缴的保险费。此外，厚生年金保险费缴纳呼叫中心可能受年金事务所委托，
与事业主联系并督促履行缴纳义务。

催缴*1

如果未在缴纳期限内缴纳保险费，日本年金机构将发送催缴函（督促状），并通过电话及其他方式持
续督促尽快缴纳保险费。如在催缴函中指定的期限内仍未全额缴纳，为回收欠缴的保险费，日本年金
机构将依法启动滞纳处分程序，包括对相关资产*2实施查封并依法变卖，以用于清偿欠款。但根据贵
单位的具体经营情况，日本年金机构可能酌情允许采取分期缴纳等方式完成缴纳。在符合条件且预计
可在较短期间内缴清的情况下，即使已超过催缴函所载期限，也可能暂缓实施滞纳处分。但需要注意
的是，即便适用上述安排，仍将依法加收滞纳金（关于滞纳金的说明，请参见背面）。

*1 催缴（督促）是法律规定的程序，是启动滞纳处分的前置步骤。

*2 如缴费义务人为公司或其他法人，查封对象为该公司或该法人的资产。

催缴函（督促状）示例

※本格式为截至令和7年3月时的示例，今后格式可能有所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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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未在“催缴函（督促状）”的缴纳期限过后仍未缴纳保险费，将依法对相关资产进行调查，随后
将采取资产查封措施，并对已查封资产进行变卖处置。

在特定情形下，日本年金机构可能依法委托日本国税厅实施强制执行。

(1) 保险费缴纳指导

年金事务所将要求制定保险费缴纳计划，以便尽早清偿欠缴的保险费。综合考虑事业所的经营
状况，日本年金机构可能批准包含每月缴纳金额在内的缴纳方案。请注意，如符合特定条件，
例如一次性缴纳保险费可能危及事业所的持续经营，则可申请适用宽限制度。该制度允许通过
分期方式缴纳保险费。此外，宽限制度还包括暂缓已查封资产的变卖处置，但须在保险费缴纳
期限之日起 6 个月内提出申请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在适用宽限制度期间，欠缴保险费所产生的滞
纳金可依法获得部分减免。

(2) 资产调查

将对事业主（公司或其他法人）的银行存款、商业伙伴的应收账款（如有必要）、土地、建筑
物及其他资产进行调查。

(3) 资产查封与变卖处置

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资产实施查封。被查封的资产中，银行存款、应收账款等将依法直接用
于清偿欠缴的保险费。如有必要，将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变卖已查封的土地、建筑物及其他资
产，变卖并用于清偿欠缴的保险费。

(4)委托日本国税厅执行

对于欠缴保险费金额较大，且经督促仍故意不履行缴纳义务的事业所，日本年金机构可能依法
委托日本国税厅实施强制执行。

滞纳金

如未在催缴函（督促状）中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保险费，且在该指定期限之后的日期缴纳的，将对欠缴
的保险费加收滞纳金。滞纳金按照自原缴纳期限次日起至实际缴纳日前一日止的天数，乘以保险费金
额（不足 1,000 日元的部分予以舍去），再乘以规定比例计算。

如果在催缴函中指定的缴纳期限之前
付款，则不收取滞纳金。

自原缴纳期限次日起至实际缴纳日前一日
止需要缴纳滞纳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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